
雨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
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

式
检查频次 备注

1

对民用爆炸物品生

产、销售企业的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的

行政检查

省、市、县级民
用爆炸物品行业

主管部门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条第一款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第四款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
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民用爆炸

物品的行为。

省级：安全保密与

民爆物品管理处 

；               
市级：运行监测协

调处；           
县级：工业运行科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销售企业

一、生产

1.许可情况监督检查
2.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3.生产场所监督检查
4.仓储管理监督检查

5.人员管理监督检查

6.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7.应急管理监督检查

二、销售
1.许可情况监督检查

2.仓储管理监督检查
3.销售情况监督检查

4.人员管理监督检查
5.应急管理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按本单位每年3月底前

报经同级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的涉企年

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

2
对监控化学品的行

政检查

省、市、县级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依法对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

、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被监督检查单位应当配合、接受监督检查，不得拒绝或者阻碍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隐瞒或者拒绝提供

相关信息。

省级：原材料工业

处（省禁化武
办）；           

市级：材料工业
处；             

县级：工业运行科

经营（含进出口）、

使用、生产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企业；进出

口、生产第三类监控
化学品企业；第四类

监控化学品生产企业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

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情况
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按本单位每年3月底前
报经同级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的涉企年
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

3

对工业和信息化领

域节能工作开展情
况的行政检查

省、市、县级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

1.《节约能源法》                                                                                             

第十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的指导。                                                                                        第十二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履行节能监督管理职责不得向监督管理对象收取费用。                                

2.《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三条：省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主管全省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管理节

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

作。
3.《工业节能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33号）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业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节能监察机构，对工业企业执行节能法律法规情况、强制性单位产品能耗限

额及其他强制性节能标准贯彻执行情况、落后用能工艺技术设备（产品）淘汰情况、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意见
落实情况、节能服务机构执行节能法律法规情况等开展节能监察。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明确年度工业节能监察重

点任务，并根据需要组织节能监察机构开展联合监察、异地监察等。工业和信息化部可以根据需要委托地方节能监察机构执
行有关专项监察任务。                                                                                         

4.《工业节能监察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58号）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工业节能监察，是指工业节能监察部门依法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能源生产、使用、服务等相关企业、机

构执行节能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强制性国家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用能，提出依法用能、合理用能建

议的行为。                                                                   
第三条：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全国工业节能监察工作，组织制定和实施全国工业节能监察年度工作计划，加强全国工业节能

监察的指导和统筹协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管理工业节能
监察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业节能监察，制定和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工业节能监察年度工作计划。工业和信息化部、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管理工业节能监察的部门，统称工业节能监察
部门。

省级：节能与综合
利用处；         

市级：节能与资源
综合利用处；     

县级：信息产业科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能

源生产、使用、服务
等相关企业、机构

1.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用能产
品、设备能源效率等强制性国家标

准情况
2.执行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

、设备和生产工艺淘汰制度情况
3.加强能源计量管理情况

4.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

况分析制度情况
5.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情况，加强

节能管理，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
节能技术措施情况

6.开展节能宣传教育和岗位节能培
训情况

7.工业节能监察意见落实情况       
8.完成年度工业节能目标情况

9.执行能源管理岗位设立和能源管
理负责人聘任、培训制度情况

10.执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情况

11.建立和实施能源管理体系情况、
测量管理体系情况

12.开展能源计量审查情况          
1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需

要开展工业节能监察的事项

现场检查和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按本单位每年3月底前

报经同级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的涉企年
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

地管辖为原则，《
工业节能管理办法

》(2016年6月30日
起施行)第十九条：

各级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应当明确
年度工业节能监察

重点任务，并根据
需要组织节能监察

机构开展联合监察
、异地监察等。


